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編制外人員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單位  職稱  

姓  名
（請簽名） 

 

留職停薪

事由 
□育嬰 □侍親 □其他（請註明： ） 

核定留職

停薪期限 
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申請復職

起薪日期 
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※留職停薪屆滿之次日復職 

備  註 

 

單位主管/計畫主持人核章： 

備註：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一個月前，向用人單位申請復職；

逾期未復職者，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，視同辭職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製111.02 


